
一、時間：94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二、地點：本局 7 樓會議室    

三、主席：盧副局長文祥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江瑜華    

五、主席致詞：（略）    

六、會議決議事項：   編號：94001    

案由: 消費者於 KTV 演唱，公開演出行為人究為何人？究應由誰向音樂著作財

產權人支付使用報酬？提請討論。 

說明: 本 案業經 94 年 10 月 18 日本委員會 94 年第 10 次會議討論。前揭會議中，

多數委員意見不論係採甲、乙、丙說或他說，咸認為 KTV 業者提供音樂

予消費者演唱 之行為，應負公開演出之法律上義務，即應徵得權利人授

權，支付使用報酬，如未獲授權，應負擔民、刑事法律責任（委員意見整

理如附件一）。 

討論

意見 

一、 陳 淑美組長說明：好樂迪與 MUST 有關 KTV 公開演出的判決業經

台北地院宣判（94 年度智字第 22 號）。前揭法院判決認為 KTV 業

者應負公開演出之責，其理 由與前次會議中張靜委員、陳錦全委員

及章忠信委員所提意見相同，亦即 KTV 播放伴唱帶之行為即構成音

樂著作之公開演出，不論是否有消費者於包廂內演唱。至 於消費者

是否構成公開演出，則仍有疑問。 

  二、 章忠信委員： 

(一) 意見已提出如書面意見。建議智慧局的初擬意見應更細緻（KTV

的何種行為構成何種著作之何種權利的利用）。另關於消費者

部分，應再討論。 

(二) 委員意見應僅提供諮詢，最後的解釋應由主管機關本於權責處

理。  
 

  三、 張靜委員：意見已提出如書面意見。本件地院判決尚非最終的判決，

但較符合著作權法的規定和法理。 

  四、 葉茂林委員：本件地院判決主要針對 KTV 播放音樂供消費者演唱構

成公開演出，與大部分委員的意見一致。但消費者的部分，委員的意

見紛歧，可進一步討論。依美國過去法院見解認為亦應屬公開演出。 

  五、 陳 淑美組長說明：各位委員的意見僅供智慧局諮詢。本案在法律效

果上都有共識，僅在推論上有不同的理由。又本案會涉及之前討論過

的「視聽著作公開上映的同時是 否有音樂著作的公開演出」，從本

件地院判決來看，是採肯定的見解。有關這個議題之前已在兩次的審

議調解委員會中討論，並決議再做進一步研究，現已委託張懿 云教

授研究中。 



  六、 蕭雄淋委員： 

(一) 著作權法有關權能方面的立法是仿照日本法，日本的實務判決

亦認為卡拉 OK 應負音樂著作公開演出的使用費，而上游的伴

唱帶製作公司支付的僅是重製的費用，不包含公開演出。 

(二) 有關消費者的責任，在刑事部分，消費者沒有故意，其主觀上

應認為所支付給 KTV 的費用即已包含可以合法唱歌的費用，此

時 KTV 應為間接正犯；民事部分，如有過失才有侵權行為，且

可以再向 KTV 求償。 

(三) 至於 KTV 業者的責任，應為正犯。如消費者無故意，KTV 業者

可能為間接正犯。 
 

  七、 章 忠信委員：權利人就 KTV 的經營利用行為應獲得相當的報酬，應

可肯認。有關消費者是否要負責，可區分為以下情形：如消費者在不

是任何人可以隨意進出的包廂 內演唱，並不構成公開演出；但如在

KTV 的大廳演唱，消費者彼此之間不是親友關係，則會構成公開演

出。本案要處理的只是行為構不構成公開演出，至於如何付 錢則是

市場機制問題。 

  八、 羅明通委員： 

(一) KTV 業者機械播放的行為是對每一個房間即對公眾播放，構成

音樂著作的公開演出，本身即是單獨正犯。 

(二) 消 費者是否構成公開演出，應視其是否符合「家庭及其正常社

交範圍的多數人」，如同在旅館的房間是否屬於公共場所，在

司法實務上有不同的意見，應該做一致的解 釋。大部分 KTV

演唱的行為應該都符合「家庭及其正常社交範圍的多數人」，

不是公開演出。至於例外情形，不論是法律感情上或是技術上

都很難處理消費者付費 的問題。 
 

  九、 劉孔中委員： 

(一) 同意初擬意見的精神，但所稱「意見多元」似會造成誤解，委

員意見就法律效果上有共識，只是推論不同。另本件地院判決

的精神也可以加以摘錄。 

(二) 消費者到 KTV 演唱應屬個人的領域，屬於延伸的家庭的生活，

如認為屬於「公開」行為，似與一般的認知有差距。 
 

  十、 陸義淋委員：我國著作權法係以「人」定義公眾，非場所。因此，

KTV 包廂中的消費者演唱都是對親友，應不構成公開演出，但仍有

非包廂的公開演唱的情形，如解釋一出，權利人也可能執此去收費。 

  十

一、 

葉茂林委員：依美國的案例，就算是一次只有一個人可以看，或一次

只有一個人在裡面（如 pay toilet），但只要是連續的，也可能構成公



開。 

  十

二、 

蕭雄淋委員： 

(一) 我 國著作權法對於「公眾」的定義有修改，不僅是 KTV 會發

生這種情形，MTV 也會發生。按照「烏鴉的窩」的最高法院判

決，認為 MTV 包廂係屬公開上映，則 KTV 包廂何以不是公開

演出？沒有做不同解釋的道理。故消費者於 KTV 包廂亦應屬公

開演出。著作權法有關公眾定義的但書，家庭及其正常社交範

圍內的多數人 不在此限，如果到公共場所，如 KTV 包廂，即

已超出此項但書的規定。 

(二) 消費者至 KTV 唱歌所付出的費用應包含公開演出費用，如構成

民事侵權責任，可以再向 KTV 請求。另消費者因沒有故意，故

無刑事責任。 
 

  十

三、 

張 靜委員：「烏鴉的窩」這個案子是針對 MTV 的經營者來考慮，

而非針對去看 MTV 的消費者來考慮。故在 KTV 這個案子，如符合

但書的定義而非屬公眾，即不構 成公開演出；但如不符合但書的定

義，會構成公開演出，例如於大廳演唱，但是否要負責還要看是否符

合 55 條合理使用的規定，消費者幾乎都可以該當 55 條的合 理使用

規定而免責。 

  十

四、 

章忠信委員：所謂的公眾應該要處理的是「誰對誰是公眾」，如果是

業者對很多個包廂進行著作的傳輸，包廂裡的人對業者來說是公眾，

會有公開演出的行為；但一群消費者去包廂內唱歌則不是公眾，所以

不構成公開演出。 

  十

五、 

郭 淑貞委員：有關 KTV 向不特定人播放伴唱帶是否屬於公開演出，

不論是 KTV 包廂、MTV 包廂或旅館房間對於公眾的解釋應該要一

致。如前提是播放伴唱帶的行 為不構成公開演出，要加上消費者的

行為才算，則傾向於採間接正犯的理論，此時要去區分消費者演唱算

不算公開演出，如是，KTV 業者才要負責任。原則上，在 包廂演唱

不是公開演出，但在大廳演唱則屬公開演出。 

  十

六、 

羅明通委員：視聽著作的公開上映有特別就場所加以規定，是不是即

可推論其他公開利用行為亦有適用？其他行為如公開演出還是應回

歸著作權法關於公眾的規定。 

  十

七、 

王全祿委員：初擬意見建議改為「本案意見『之理由』多元」。 

決議: 本案討論意見理由多元，但其結論，即：「KTV 業者提供音樂予消費者演

唱之行為，應負公開演出之法律上義務，即應徵得權利人授權，支付使用

報酬，如未獲授權，應負擔民、刑事法律責任」則完全同一，擬詳實記錄

多元意見，及所達成之上述共識，供各方參考。 



編號：94002 

案由: 「人體造型標本」是否享有著作權？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94 年 10 月 18 日本委員會 94 年第 10 次會議提請討論，惟

因時間因素，於前揭會議中僅請兩位美術著作專家童沈源先生及胡澤

民教授表示意見，各委員尚未就本案進行討論。  

  二、 又杏林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中案件

之被告）於 94 年 11 月 3 日提供本案相關資料供參，詳見會議資料。 

  三、 系爭人體標本是否屬於美術著作？又縱為美術著作，是否與「為促進

國家文化發展」之著作權法立法意旨相違，且有悖於我國公序良俗，

從而不應受著作權保護？提請討論。 

      

討論

意見 

壹、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推薦之專家廖克剛教授說明 

說明人體標本製作的歷史及製造過程等技術方法。（略） 

  貳、委員意見 

  一、 王全祿委員：人體標本的展覽在國際上亦有出現，在其他國家是否亦

有著作權爭議？是否可成為著作權標的？可查證外國實務之情形，較

為周全。 

  二、 羅 明通委員：原告主張有著作權（有創意）的部分何在？標本的顏

色、姿勢還是其他？如為人體姿勢其表達方式也有限，不一定能表達

出作者的個性和獨特性。惟如係 主張別人不能依同樣的方法製作標

本，則屬於著作權法不保護的思想、概念範圍，且不同的人體其表達

不可能相同，但有可能構成改作。因本案原告之主張為何不 明，故

無法做判斷。 

  三、 陳淑美組長說明：本案係台中地檢署函詢之案件，原告主張有著作權

的標本請參閱會議資料，係就其整體的表達主張著作權。地檢署所函

詢的僅為系爭人體標本是否為著作權標的，並未詢及被告是否構成侵

害。 

  四、 張靜委員：台中地檢署似希望本局就系爭個案提供其是否為著作的鑑

定意見。系爭著作應不構成著作權法所保護的著作，因為不具有原創

性。 

  五、 葉茂林委員： 

(一) 本案如受著作權保護，應屬應用美術的範疇。依國際公約的規

定，各國可以自己的國內法決定是否要將工業設計和應用美術

納入著作權保護的範圍。依照 Nimer 教授的意見，有關如何判

斷觀念和表達一節，如系爭標的去除其功能性，仍有美學上的

價值時，其表達即可受保護。 



(二) 本 案要討論的不是標本製作的方法、程序，而是標本做完後如

何拿來運用，如果只是單純做標本功能性的呈現，可能沒有作

者的創意；如果是拿標本做素材，只要有個 人思想情感的表

達，符合原創性的標準，還是可能受保護。系爭 6 具人體標本，

圖 1 及圖 2 似乎不具原創性，另圖 3、圖 4、圖 6 似乎與一般大

體解剖不同，有其想 表達的創意，有可能受保護，但需要作者

來表示其想要表達的是什麼。因此，不能排除其不具原創性，

要看個案來認定。 
 

  六、 盧副局長說明：是否要提供具體的鑑定意見？還是僅提供 1 個前提要

件，個案則由檢察官自行認定（也許還需要檢察官再加以調查）？請

討論。 

  七、 章忠信委員： 

(一) 程序上主管機關不需要做個案的鑑定，可以推薦鑑定人供參考。 

(二) 人體亦可成為著作的素材，但是否為「著作」則要個案認定其

是否具有創作性，詳如已提出之書面意見（附件二）。另不構

成侵害的情形亦應說明清楚：(1)不能禁止別人使用相同的方法

製作標本；(2)如果表現上有侷限性，認定侵害時應更嚴格。 
 

  八、 劉孔中委員： 

(一) 程序上不適合成為鑑定機構。 

(二) 實體上，以人體做為著作權的標的，是否妥當仍有疑義，提供

大體之家屬等人原僅提供作為製作標本之用，係為公益、教育

等目的，似未考量到成為著作權標的並可能有營利行為的可能。 
 

  九、 郭淑貞委員： 

(一) 程序上不應就個案進行認定。又公帄會在處理類似個案提供鑑

定意見時，如所送的書面資料不足判斷，則明示有哪些爭點還

需要再調查即可，不需要增加主管機關的負擔。 

(二) 實 體上，國家要賦予著作權的前提應是其對於公共利益有裨

益。從公共利益的觀點，人體標本不適合成為著作權的標的。

另著作權涉及刑責，本案是否有著作權本委員 會都有不同的意

見，被告是否知道其侵害他人的著作權，也有疑義，因此，就

本案持較為保留的態度（偏向否定見解）。另就其是否具有原

創性一節，也必須考量， 如以同樣的方法就會做出同樣的結

果，即不應受著作權法保護。 
 

  十、 蕭雄淋委員： 

(一) 不應就具體個案回答是否為著作權標的。 



(二) 本案應分為兩個層次：是否為著作？及是否為著作權之標的？

系爭之標的是否為著作仍應加以調查，目前所掌握的只有被告

單方的資料，仍有不足。另有關是否可能成為著作權的標的，

應肯定，只要有原創性即可受保護。 
 

  十

一、 

陸義淋委員： 

(一) 不應就具體個案提供鑑定意見。 

(二) 不論素材為何，重點為是否有原創性，應視個案來認定。如表

達有限或惟一，屬於表達與概念合一時，則不具著作權。而本

案人體標本其表達則可能有不同，而受著作權保護。另不需考

慮是否有公序良俗的問題。 
 

  十

二、 

葉茂林委員： 

(一) 程序上不贊成提供具體的鑑定意見，建議提出更多的問題和應

考慮的爭點給司法機關。 

(二) 考 量著作權問題應以是否有原創性來衡量，即作者是否欲透過

此種素材來表現其思想、情感。至於是否違反公序良俗，概念

較不確定，亦可能構成違反其他法律的問 題。另被告是否有構

成抄襲一節，只要是獨立創作，即使表達類似，在著作權法上

也不構成侵害，因此，是否為著作權標的及是否侵權應分別認

定。 
 

  十

三、 

陳淑美組長：詴擬函復台中地檢署如下： 

(一) 以人體為素材加以表達者，如其表達有原創性得為著作，受著

作權保護。至於表達是否有原創性，需個案認定。 

(二) 本案 6 具人體標本之表達是否有原創性，需個案鑑定，應非屬

本局權責，建議請專家另為鑑定，如有必要可徵詢國外意見以

供參考。 

(三) 著作權僅保護表達不保護概念，縱使為創作，不能壟斷概念，

不能禁止他人以相同概念另為獨立表達，如以相同概念另為獨

立表達，因其概念相同或其表達方法有限，導致表達相同或類

似者，並不構成侵害。 
 

  十

四、 

章忠信委員：建議上述詴擬意見中不保護概念之部分，在本案中是什

麼方法、什麼概念不保護？再具體描述清楚。 

決議: 就本案不宜提供具體的鑑定意見，並以下列意旨函復台中地檢署： 

一、 以人體為素材加以表達者，如其表達有原創性，得為著作，受著作

權保護。至於表達是否有原創性，需個案認定。 

二、 本案 6 具人體標本之表達是否有原創性，需個案鑑定，應非屬本局

權責，建議請專家另為鑑定，如有必要可徵詢國外意見以供參考。 



三、 著作權僅保護表達不保護概念，縱使為創作，不能壟斷概念，不能

禁止他人以相同概念（例如以塑化技術處理人體之技術之概念，或以已經

塑化處理之人體來做呈 現、展示之概念等），另為獨立表達，如以相同

概念另為獨立表達，因其概念相同或其表達方法有限，導致表達相同或類

似者，並不構成侵害。 

編號：94003 

案由: 有關著作權法第 79 條申請製版權之標的，提請討論。 

說明: 一、 著 作權法第 79 條規定：「無著作財產權或著作財產權消滅之文字著

述或美術著作，經製版人就文字著述整理印刷，或就美術著作原件以

影印、印刷或類似方式重製首 次發行，並依法登記者，製版人就其

版面，專有以影印、印刷或類似方式重製之權利。製版人之權利，自

製版完成時起算存續十年。前項保護期間，以該期間屆滿當 年之末

日，為期間之終止。製版權之讓與或信託，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

人。製版權登記、讓與登記、信託登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合 先敘明。 

  二、 以下問題提請討論： 

(一) 申請製版權之標的是否以古籍、古代書畫等文物為限？ 

甲說：本條係民國 81 年修法時修正，其立法理由為「製版權制

度旨在保護對古籍、古代書畫等文物加以整理之投資利

益……。」法律乃賦予凡對無著作財產權或著 作財產權消滅之

古代書籍之語文著作加以重新排版整理印刷之人，專有以影

印、印刷或類似方式重製之權利。 

乙說：只要對無著作財產權或著作財產權消滅之語文著作及美

術著作，就文字著述整理印刷，或就美術著作原件以影印、印

刷或類似方式重製首次發行，皆屬本條申請製版權之標的，不

限於古籍、古代書畫等文物。 

(二) 本條規定：「經製版人就文字著述整理印刷」，整理印刷之意

義為整理及印刷？還是整理或印刷？ 

實務上受理「古今圖書集成數位標點版」資料庫，僅整理為光

碟(製作過程、光碟內容及原稿，詳見會議資料)，並未印刷成冊，

則是否可成為製版權保護之標的？ 

(三) 承上，若承認僅有整理即可享有製版權，則製版人所享有「就

其版面，專有以影印、印刷或類似方式重製之權利」，範圍為

何？ 

1.以燒錄方式重製前揭數位內容光碟是否侵害該製版人之權

利？ 

2.將該數位內容光碟置於公用伺服器上供網路連線使用該資料



庫，是否侵害製版權人之權利？ 
 

討論 

意見 

一、 章忠信委員： 

(一) (書面資料如附件三)標點符號的處理可能是一種創作，因為每個

人斷句的方式都不同，而以著作保護之。增補古籍之缺漏字，

即使是描也是一種整理。 

(二) 製版權要與數位資料庫切割處理。如果有一個人將他人已申請

之製版權掃描成數位資料庫，屬以影印、印刷或類似方式重製

之權利侵害製版權人之權利，若申請製版權之人，以紙本申請

製版權後自行掃描成資料庫則是另外一件事情。 
 

  二、 蕭雄淋委員： 

(一) 民國 53 年之著作權法，「整理」不以句讀為限，我個人看法是

沒有句讀根本就不是整理，87 年修法之原意為整理印刷，必須

要有紙本印刷，如果沒有紙本是不符合申請製版權之要件，缺

字增補並不是一種整理，標點不構成另一種衍生著作。 

(二) 另外製版權人專有以影印、印刷或類似方式重製之權利，應該

有包含掃描，但是我印象中智慧局有個函釋表示掃描不屬於類

似方式，如果後續智慧局要變更見解，對於現行已經掃描之人，

恐有重大之影響，必須注意解釋之穩定性。 
 

  三、 葉茂林委員：就立法當時之文義解釋及實定法而言，應該是整理加印

刷。未來修法考慮將印刷刪除，加註標點很難成為一種著作。 

  四、  張 靜委員：我不贊成蕭律師所言沒有句讀就一定不是整理，早期之

六法全書都是以製版權保護之，六法全書之標點符號都是立法院通過



的，不會重新加上，句讀只是一 種選項，按照 53 年當時之立法，有

很多可能性存在，還有訓詁、考據等都算是。真正有問題的是印刷，

未來修法可以考慮將印刷廢除，以現行法而言，「整理印 刷」當初

之立法原意都在討論整理的部份，印刷並非主要之工夫，是否為整理

及印刷有爭議。 

  五、  陳組長淑美：在 87 年修法當時，「掃描」是包括在專有以影印、印

刷或類似方式重製之權利之「類似方式」，有關蕭委員提及之解釋令

函，會後本組將進行查證。 

決議: (一) 申請製版權之標的是否以古籍、古代書畫等文物為限？ 

決議：採乙說。 

(二) 本條規定：「經製版人就文字著述整理印刷」，整理印刷之意義為整

理及印刷？還是整理或印刷？ 

決議：著作權法第 79 條規定「整理印刷」，係「整理」及「印刷」。 

(三)承上，製版人所享有「就其版面，專有以影印、印刷或類似方式重製

之權利」，範圍為何？ 

1.以燒錄方式重製前揭數位內容光碟是否侵害該製版人之權利？ 

2.將該數位內容光碟置於公用伺服器上供網路連線使用該資料庫，是否侵

害製版權人之權利？ 

決議：製版人申請製版權之後將印刷之物數位化，他人以燒錄方式重製該

數位內容光碟者，屬侵害該製版權人之權利。將該數位內容光碟至於公用

伺服器上供網路連線使用該資料庫，為侵害製版權人之權利。 

備註：本次審議調解委員會討論議案，有關以電子資料處理方式是否屬著

作權法第 79 條製版權之範圍，經討論 87 年修法經過，已確認屬之，則 87

年修法之前之 時空環境下之解釋，即 82 年台(82)內著字第 8219161 號函

「又製版權人之權利，依著作權法第七十九條規定，僅限於就其排印或影

印之版面，專有以 『印刷或類似方式』重製之權利，亦即製版權人僅得

禁止他人擅自以印刷或類似之方式重製該版面，並不限制第三人以其他方

式利用該著作，貴公司所詢以電子資料 處理方式存入電子資料庫，而以

現行電子字典之方式顯示其內容以供查閱，似非上所指以印刷或類似之方

式重製版面之行為。」自本次會議後，應配合調整。 

      八、散會：下午 5 時 35 分       【附件一】 

一、委員意見彙整（僅就 KTV 業者的責任部分）： 

KTV 業者應負公開演出之法律上義務 

(一)KTV 業者即為行為人 

１、提供機器設備予消費者演唱的行為構成 KTV 業者自身的公開演出： 

(１)刑事：間接正犯-陳家駿、徐則鈺、葉茂林 

(２)民事：由業者單獨負責：陳家駿 

共同侵權行為：葉茂林（KTV 業者負主要賠償責任） 



２、播放伴唱帶的行為構成公開演出：張靜、陳錦全、章忠信 

(二)KTV 業者為幫助犯： 

朱應翔、郭淑貞（如消費者不構成公開演出，KTV 業者亦無責任。） 

(三)KTV 業者非公開演出之行為人，但應負責：江河  

二、委員意見摘要： 

(一)張靜委員（修正的甲說-或謂丁說）： 

１、KTV 業者： 

播放伴唱帶或 VOD 的行為構成音樂著作及錄音著作的公開演出。 

２、消費者： 

消費者之構成分子如符合家庭及其正常社交的多數人，則非屬公開演出；即使不

符合家庭及其正常社交的多數人，原則上屬 55 條合理使用之範圍。 

(二)陳錦全委員： 

１、KTV 業者： 

播放伴唱帶或 VOD 的行為構成音樂著作及錄音著作的公開演出。 

２、消費者： 

演唱之對象如非屬「公眾」，則非公開演出；演唱之對象如為「公眾」，則為公

開演出，但依其情形可能主張合理使用（如著作權法第 55 條），如非屬合理使

用，則是應透過何種機制支付報酬的問題。 

(三)葉茂林委員： 

１、KTV 業者： 

KTV 業者提供場所及機器設備，其機器設備係配合消費者之點歌行為而啟動，

故屬公開演出之「共同行為人」。且具侵害公開演出權之故意，故應負刑事責任

及主要之民事賠償責任。 

２、消費者： 

消費者為點歌及實際演出之人，即使消費者屬正常社交之多數人，因 KTV 包廂

屬「供公眾出入之場所」，故仍構成公開演出。但無侵權故意，不應負刑事責任；

民事部分如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仍可能有過失，惟賠償責任應僅佔小比例（無

過失則不需負責）。 

(四)章忠信委員（丁說） 

１、KTV 業者： 

播放伴唱帶的行為構成音樂著作的公開演出。 

２、消費者： 

消費者如符合家庭及其正常社交的多數人，非屬公開演出；如不符合家庭及其正

常社交的多數人，為公開演出，應負責任。權利金之支付可由市場機制運作。 

(五)陳家駿委員（傾向甲說或丙說） 

１、KTV 業者： 

亦為公開演出的行為人。雖然實際演唱的不是業者，惟法律上其以積極作為的方

式（明知未取得授權，而仍然投下資本設備提供場地設施讓別人演唱，他已經是



明知 並有意使其發生(直接故意)、或至少是預見發生而不違背本意(間接故意)，

構成侵犯公開演出權），促使不法構成要件實現，他本身當然就構成丙說的間接

正 犯，KTV 業者本身積極介入的程度，已經不是單純的幫助而已。 

２、消費者： 

消費者雖然為公開演出的行為人，原則上沒有直接或間接的故意，沒有刑事責

任；民事責任部分，消費者原則上不會有侵權之故意，且消費者在信賴利益下，

也沒有所謂過失可言，因此沒有民事侵權責任。 

(六)江河委員（採乙說） 

KTV 業者： 

KTV 業者非公開演出之行為人，但依其情形可能負侵權責任： 

１、KTV 業者明知所購買之伴唱帶未獲授權或無法推知是否已獲得公開演出之

授權：刑事上構成侵害公開演出權之間接正犯，民事上亦屬侵權行為人，故應負

責。 

２、KTV 業者所購買之伴唱帶係經伴唱帶製作人或發行人明示或可得推知已獲

授權時：KTV 業者無責任，如實際上並未經授權，由伴唱帶製作人或發行人負

侵權責任。 

(七)郭淑貞委員 

１、KTV 業者： 

如提供消費者於公眾得見聞之場所演唱，則業者亦屬公開演出之行為人；如係提

供消費者於包廂演唱，應視消費者之行為是否構成公開演出，如消費者非公開演

出，則業者亦非公開演出之行為人。 

２、消費者： 

在包廂內演唱如符合家庭及其正常社交的多數人，則非屬公開演出；在大廳演唱

不符合家庭及其正常社交的多數人，為公開演出，但無故意過失，故不需負責。 

(八)朱應翔委員 

KTV 業者： 

提供機器設備之行為應屬幫助犯，非間接正犯或共同正犯。 

(九)徐則鈺委員（採丙說） 

１、KTV 業者： 

構成公開演出之間接正犯。 

２、消費者： 

雖有公開演出之行為，但無侵權故意。 

 

【附件二】 

章忠信委員關於「人體造型標本」是否享有著作權之書面意見 



人體造型標本是否得受著作權法保護，應視其是否具「創作性」而屬著作權法所

定之「著作」來決定，不必考量其是否係依醫療相關法規之程序所完成者，或其

製作方法是否有違公序良俗等因素。 

人 體造型標本製作之結果，如純屬求真之展現，縱需賴專業之製作技術，但未

涉及「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智慧投入，仍不得被認定為「著作」，

而主 張著作權，故一般供教學或醫療解說所使用之骨骼架構標本，在單純真實

展現人體骨骼結構，並無創作性在其中，不問其材質為真人骨骼或其他材料，均

不屬「著 作」；反之，如確有「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智慧投

入，如藉由各種姿態之變化，展現人體骨骼各部分之關聯性、特殊造型或風格，

或直接以骨骼進 行雕刻或其他藝術表達等，不問其材質為真人骨骼或其他材

料，均得屬「著作」而受著作權法保護。 

雖 然前述提及一般供教學或醫療解說所使用之骨骼架構標本，在單純真實展現

人體骨骼結構，不屬「著作」，惟「使用目的」並非認定是否為「著作」之標準，

重點在 於是否有無創作性在其中。從而，一般供教學或醫療解說所使用之帄面

掛圖、立體剖面圖，其製作仍需布局、角度與色彩對比等之安排，可認為有創作

性之投入，仍 得認定為「著作」，而主張著作權。 

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大理石雕像，血管及肌肉紋理清析可見，無人否定其屬於「著

作」，假設今人以死亡後之真實人體為素材，經過特殊處理後作類似之呈現，應

亦屬「著作」。 

裸女瑜珈之雕塑為常見之藝術創作，亦有作為燈座或文鎮之實用物品，其屬於「著

作」，應無疑義。若以死亡後之真實人體為素材，經過特殊處理後作類似之呈現，

應亦因其藝術性而屬於「著作」。 

應 特別說明的是，縱使以死亡後之真實人體為素材所完成之成果，屬於「著作」

而受著作權法保護，但「以死亡後之真實人體為素材而進行創作」，係屬一種創

作之概 念或方法。依著作權法第十條之一所揭櫫「著作權法保護『表達』，不

保護『觀念』」之原則，此一創作概念並不受著作權法保護，亦即任何人固不得

就他人「以死 亡後之真實人體為素材」所完成之具體創作，加以重製或改作，

但無人可以禁止他人「以死亡後之真實人體為素材進行創作」。 

 

【附件三】 

章忠信委員關於製版權之標的之書面意見 

製 版權制度始於五十三年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當時是以「無著作權或著作權

年限已滿之著作物」為標的，至於其範圍，依五十四年修正的著作權法施行細則



第三條規 定，「無著作權之著作物」，係指當時本法第一條第一項各款所列舉

之著作物未依該細則第四條所定期限聲請註冊者及同項各款所未列舉之著作物

而言」，「著作權 年限已滿之著作物」，則「係指已經向內政部註冊之著作物，

依當時本法第四條至第十條所定之著作權年限已滿者而言」，亦即只要是「著

作」，不問其類別，且只 要是依當時著作權法不受保護者，不問是因未註冊之

本國人著作，還是因無著作權互惠關係而不得註冊之外國人著作，都可以加以「整

理排印出版，繼續發行，並依 法註冊」，取得十年製版權。 

七十四年著作權法修正時，製版權 之「製版」方式，除了原有的「整理排印出

版」外，增列「就原件影印發行」，以使著作原樣再現，保存真跡，不必非要「整

理排印」不可。另特別就電影著作之製 權為限制，規定「經製版人申請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發給准演執照並依法註冊者，由製版人享有製版權四年」。 

八十一年著作權法修正時，大幅限制製版權標的，限於「無著作財產權或著作財

產權消滅之中華民國人之文字著述或美術著作」，且文字著述要「整理排印」，

美術著作要「原件影印」及「首次發行」，除了限縮其類別為「文字著述」或「美

術著作」外，更排除原有的外國人著作。 

八十七年著作權法修正時，主要是為配合我國加入 WTO 而修正，基於國民待遇

原則，刪除第一項「中華民國人之」等文字，使製版權之標的再回復舊制，及於

外國人之著作。又因文字著述之製版不以「排印」為限，將「排印」修正為「印

刷」，以擴大範圍。 

基 於以上分析，製版權制度初始，並不以古籍、古代書畫等文物為限，且及於

本國人及外國人之著作，八十一年立法理由稱「製版權制度旨在保護對古籍、古

代書畫等 文物加以整理之投資利益」等語，似與原制度之立法理由未符。此外，

如以古籍、古代書畫等文物為限，如何界定其「古」，亦生爭議，故宜尊重既有

規定，只要是 「無著作財產權或著作財產權消滅之文字著述或美術著作」，均

得為製版權標的，不以古籍、古代書畫等文物為限。 

附 帶一提的是，目前部分國家之著作權保護期間，有較我國現行著作權法所定

「著作人終身加五十年」更長者，此將發生在我國是「著作財產權消滅之文字著

述或美術 著作」，但仍受外國著作權法保護之情形，如逕准予製版權登記，且

未限制該等製版物不得輸出我國領域，將造成在海外產生我國製版權與外國著作

權衝突之爭議。 關於八十七年修正著作權法基於國民待遇原則，修正使製版權

之標的再回復舊制及於外國人之著作，其實可再修正僅限於本國人著作，並不違

反國民待遇原則。蓋 「國民待遇原則」係指對於外國人之保護不得低於本國人

之保護，只要外國人亦得在我國申請製版權，即符合國民待遇原則，限縮製版權



之標的不及於外國人之著 作，係對外國人有利，本國人及外國人都不得以其為

標的申請製版權，並不致違反國民待遇原則。 

五十三年著作權法第一次建立製版權制度。 

第二十二條 

無著作權或著作權年限已滿之著作物，經製版人整理排印出版，繼續發行，並依

法註冊者，由製版人享有製版權十年，其出版物非製版所有人，不得照像翻印。 

施行細則第三條 

本法第二十二條所稱無著作權之著作物，係指本法第一條第一項各款所列舉之著

作物未依本細則第四條所定期限聲請註冊者及同項各款所未列舉之著作物而言。 

所稱著作權年限已滿之著作物，係指已經向內政部註冊之著作物，依本法第四條

至第十條所定之著作權年限已滿者而言。 

七十四年著作權法修正製版權制度 

第二十四條 

無著作權或著作權期間屆滿之著作，經製版人整理排印或就原件影印發行並依法

註冊者，由製版人享有製版權十年。 

前項之著作為電影，經製版人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發給准演執照並依法註冊

者，由製版人享有製版權四年。 

製版權之轉讓、繼承或設定質權，準用本法關於著作權之有關規定。 

八十一年著作權法修正製版權制度 

第七十九條 

無著作財產權或著作財產權消滅之中華民國人之文字著述或美術著作，經製版人

就文字著述整理排印，或就美術著作原件影印首次發行，並依法登記者，製版人

就其排印或影印之版面，專有以印刷或類似方式重製之權利。 

製版人之權利，自製版完成時起算存續十年。 

前項保護期間，以該期間屆滿當年之末日，為期間之終止。 

八十七年著作權法修正製版權制度 

第七十九條 

無著作財產權或著作財產權消滅之文字著述或美術著作，經製版人就文字著述整

理印刷，或就美術著作原件以影印、印刷或類似方式重製首次發行，並依法登記

者，製版人就其版面，專有以影印、印刷或類 似方式重製之權利。 

製版人之權利，自製版完成時起算存續十年。 

前項保護期間，以該期間屆滿當年之末日，為期間之終止。 

第一項之登記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修正理由 

一、八十一年舊法第七十九條修正。 

二、舊法中得為製版權之客體者﹐僅限於無著作財產權或著作財產權消滅之中華

民國人之文字著述或美術著作，無著作財產權或著作財產權消滅之外國人之文字

著述 或美術著作並不適用，此顯然與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所規

定之國民待遇原則不符，爰刪除第一項「中華民國人之」等文字。又文字著述之

製 版不以「排印」為限，爰將「排印」修正為「印刷」，擴大範圍。 

三、其餘有關製版權之登記及權利期間之規定，均照舊法規定內容。 

四、舊法有關準用著作權登之規定，已因新法刪除著作權登記制度而無適用之餘

地。爰增列第四項，授權主管機關就製版權之登記另訂定辦法規範之。 

 

九十二年著作權法修正製版權制度 

第七十九條  

無著作財產權或著作財產權消滅之文字著述或美術著作，經製版人就文字著述整

理印刷，或就美術著作原件以影印、印刷或類似方式重製首次發行，並依法登記

者，製版人就其版面，專有以影印、印刷或類似方式重製之權利。  

製版人之權利，自製版完成時起算存續十年。  

前項保護期間，以該期間屆滿當年之末日，為期間之終止。  

製版權之讓與或信託，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製版權登記、讓與登記、信託登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